附件2

填 报 说 明
请报考者认真阅读以下填报说明，真实、准确、规范、清晰填写相关信息。

1.姓名：填写本人真实姓名，并与身份证登记姓名保持一致。

2.户籍：填写现户籍详细所在地，要求与户口本登记地址一致，不可简写。

3.民族：选择户籍登记的民族。

4.政治面貌：选择本人实际政治面貌。

5.教育类别：选择本人实际取得的教育类别。

6.毕业院校全称：严格按照毕业证书填写毕业的院校。

7.毕业时间：严格按照毕业证书时间填写。

8.所学专业：严格按照毕业证书填写所学专业。

9.简历：从大学阶段开始填写（基础学历为中专的从中专阶段开始填写），学习工作经历起止时间填写到月，填写应完整连贯，前后衔接，不得断开或空缺。与报考职位资格条件要求相关的工作经历应注明。如：

2006.09—2010.07 内蒙古民族大学物理学院物理专业

2010.07—2010.09 待业

2010.09—2015.10 通辽市科尔沁区教育局科员

2015.10—2019.06 通辽市科尔沁区民政局副主任科员

2019.06—至今   通辽市科尔沁区民政局四级主任科员       

10.是否服从调剂：报考者可在报名过程中，选择是否服从调剂。若服从调剂，则在所报名的岗位未达到开考比例及考试总成绩排名未能进入下一环节时，接受岗位调整；若不服从调剂，则考生可能在岗位未达到开考比例时取消考试资格或总成绩排名未能进入下一环节时结束招聘流程。
11.是否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仅限听力残疾且需要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考生选择“是”，其他残疾考生选择“否”。

12.是否坐轮椅参加考试：仅限需要使用坐轮椅参加考试的肢体残疾考生选择“是”，其他残疾考生选择“否”。

13.残疾类别和等级标准：考生按照自身残疾类别和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具体如下：

    ①若考生属于“肢体残疾，借助假肢、矫正器等辅助器具，能够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独立工作和生活。”，选择“肢体残疾并符合报名要求”。

②若考生属于“听力残疾，佩戴助听器、人工耳蜗等人工听觉装置后，双耳在2米范围内可清晰分辨耳语，且具备正常言语交流能力。”，选择“听力残疾并符合报名要求”。

③若考生属于“视力残疾四级，双眼矫正视力≥0.2”，选择“视力残疾四级并符合报名要求”。

④若考生属于“言语残疾四级，具备基本口头交流能力。”，选择“言语残疾四级并符合报名要求”。

14.残疾人证号：严格按照残疾人证填写残疾人证号。

15.本人联系电话：填写能联系到本人的手机号码，为保证能联系到考生本人，请确保通信畅通。

16.紧急联系人电话：填写紧急联系人电话，为保证能联系到考生本人，请确保通信畅通。




